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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面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和个人主义的危机，程序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作用已日益彰显。 因此，从理论上

科学地阐释宪法权利与程序保障内在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建构科学、规范、完善的程序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基

本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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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宪法权利的切实保障，是现代宪政首要的

价值目标。 １７８９ 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宣布凡权

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列宁亦

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因此，宪法

常被喻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然而，任何一种利

益或实体性权利都必须通过程序来实现，也只有通

过程序才能保障其实现，否则再美丽的权利也只是

虚幻的泡影，再完美的规定也会因其程序保障的阙

如而让自身成为缺乏可操作性的具文。 正如季卫东

先生所言：“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

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 ［１］ 美国著名大法

官 Ｊ·伏兰克弗特也曾宣称：“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

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①由此可见：程序与权利休

戚相关，程序为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内

在的保障。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程序保障的理论研

究非常薄弱，因此导致程序正义的观念还未在我国

的宪法及相关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 程序性条款的

规定在宪法中所占篇幅很少，存在着“过少不严密，
过粗不细密” ［２］ 的弊端。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
在程序保障的理论上要有所突破。 但是，我国目前

的程序保障理论研究，对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权

利、部门法三者还缺乏深入系统分析。 这不仅表现

为对三者在程序保障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

缺乏深入认识，而且表现为缺乏对三者之间的内在

逻辑联系与互动规律的揭示。 现有的研究仅仅停留

在对各自功能特点的揭示，且没有将三要素的功能

作用研究放到宪法权利保障的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中

去考察，具有静止性、孤立性和片面性弱点。 笔者认

为，程序在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过程中，存在着关

键性的三个要素，即：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权利、部
门法。 正是由于三者在统一协调和内在互动过程中

所产生的张力，推动着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和实现，
并使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

此，本文首先从法理上阐释程序保障机制中的关键

三要素在保障宪法权利上各自承担的重要角色和关

键作用，其次从运动变化的视角揭示三者之间的内

在逻辑联系与互动规律，最后提出建构科学、规范、
完善的程序保障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措施，以
期对程序保障理论研究提供一些个人见解。

一　 正当法律程序

从逻辑上讲，程序是公民宪法权利得以保障的

先决条件和必要手段，它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救
济、实现提供了可操作的具体方式与途径。 然而，在
研究公民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理论中，如果逐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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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程序详加研究，一是易陷入抓不住主要矛盾的

困境，二是各种程序浩如烟海，对其进行具体研究实

在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实非笔者力所能及，因此

应首先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程序中找到一种作为其衍

生点的最具基础性的程序②。 而作为英美国家，公
民宪法权利保障之根本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原

则恰恰具有上述特性，因此以此为研究的突破口，方
能起到纲举目张之效。

（一）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

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有如下几种典型认

识。
第一种可称之为“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 （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ａｌ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其基本要求是在一切剥夺私

人生命、自由和财产时，必须做到程序公正。 它是对

怎样行使公共权力加以限制，主要限制行政部门和

司法部门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 比如：大法官丹

宁勋爵就曾指出：“我所说的经‘法律正当程序’，系
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

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

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

等等。” ［３］前言麦迪逊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也提

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

夺。”③由于“麦迪逊将正当法律程序写入其起草的

《权利法案》初稿时，他便只把正当法律程序看做一

种程序上的保障” ［４］５５，因此，从实质上讲，麦迪逊关

于正当程序的概念仍是一种程序性正当的观点。
第二种可称之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它是一个实体法概念，是指立

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并且政

府在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提供充分

的理由来证明其行为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实质性正

当法律程序主要是对立法行为的要求，它要求任何

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

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
正义、理性等基本概念。 比如有学者认为：实质性正

当法律程序是“对行使政府权力做什么加以限制”，
“同法律的内容有关” ［５］２１１，主要限制立法部门。

第三种可称之为程序性正当与实质性正当并重

的正当法律程序。 该观点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应当

是程序性正当和实质性正当的统一体，二者都是正

当法律程序概念完整的组成部分。 比如：美国学者

巴伦和迪恩斯在其合著的《美国宪法概论》中认为，

“正当法律程序包括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性

正当法律程序” ［６］１５７。 他们认为，“实质性正当法律

程序用于决定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即当联邦或

州的立法限制公民行使其生命、自由或财产权时，要
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司法机关可对其进行附带性审

查；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则要过问政府行事的方

式以及所采用的执行机制” ［６］１５７。
以上三种认识，是正当法律程序在发展演变的

不同阶段的产物，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 程序性正

当的观念是最初雏形；随后由于美国法律哲学的演

变导致自然法的日渐式微，人们对立法机关实际权

力的限制不再依赖于自然法，而是通过联邦最高法

院司法审查权在实践中的不断扩展运用，以灵活的

富有弹性的解释充实了正当程序的内涵和外延，从
而产生了实质性正当的法律程序观念；以后逐步在

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程序性正当与实质性正当并

重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但是，纵观其演进历程，不
难发现第一、二种界定与第三种界定相比较，都各有

失偏颇。 它们要么是将正当法律程序仅视为程序性

正当，要么则视为实质性正当，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

性。 第三种界定虽然认识到了正当法律程序是实质

性正当和程序性正当的统一，但是界定过于笼统。
笔者认为，从限制对象看，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

的限制对象是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实质性正当法

律程序的限制对象则是立法行为；从保障对象看，二
者的对象都是人；从保障内容看：二者的重点主要都

在于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另需指出的是，
正当法律程序一般被大多数国家奉为宪法基本原

则，因而相对于一般法律程序而言，其具有原则性。
综上所述，以上四方面是正当法律程序与一般

法律程序的不同之处。 而正当程序从根本上讲也是

一种法律程序，因此运用属加种差定义法，可将正当

法律程序定义为：旨在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不受侵犯，并通过对程序和实体的严格规范约束，使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全部活动都必须符

合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要求的原则性法律程序。
（二）正当程序的特性与外在价值

正当程序的外在价值是指正当程序作为实现其

外在目的之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它是评价正当程

序在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切实保障方面是否有用或有

效的标准。 譬如：正当程序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功用

即是其外在价值的突出表现，功用的有无与大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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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对正当程序外在价值有无及大小的衡量标

准。 从理论上讲，功用一词的含义，按照现代汉语词

典的解释是指“功能、用处”之意［７］３７６。 而一事物之

所以具有某种功能和用处，从根本上讲是与其固有

的特性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具有某些特性，才会显

现出某些功能。 因此研究正当程序对公民宪法权利

保障之功用离不开对其特性的认识和把握。
首先，正当程序具有平等性、中立性、排他性、公

开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基本特性，其对公民宪法权利

具有保护、救济、实现的功用。 具体来说，一是由于

正当程序具有平等性特征，因此使得参与程序的当

事人作为自主的程序主体能被公正、平等地对待，当
事人的生命、自由以及财产权也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二是由于正当程序具有中立性，使得中立的正当程

序易产生不偏不倚的结果，更容易使权利遭受侵害

而请求救济的当事人产生内心的认同感，从而自觉

接受结果。 因此中立性的特征也使正当程序对公民

宪法权利的保障具有公正中立的救济功能。 三是正

当程序具有的公开性和排他性，这也使国家权力影

响个人权利的过程及结果因过程公开、透明而加强

了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而不再是恣意，从而更公正

地保护和救济公民的宪法权利。 四是正当程序的可

操作性使其具有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实现的功用。
其次，正当程序的原则性特征为规范对公民宪

法权利保障的立法，提供了普遍的行为指南，对公民

宪法权利保障具有导向功用。 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

面：一是正当程序以其原则性特征所内蕴的高度概

括性、包容性、抽象性，为部门法对公民宪法权利的

程序保障设计提供原则性指导；二是基于该特性的

存在，正当程序条款在规定方式上，往往以宪法原则

的形式加以规定，作为宪法原则的正当程序条款无

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它又为部门法对公

民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设计提供着至上性的宪法依

据。 反之，如果没有正当程序条款的原则性指导，在
具体程序和步骤的设计上无章可循，就容易偏离宪

法对公民宪法权利发展和维护的宗旨。
再次，正当程序的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它是制定

各种法律程序的理论基点，是确立各种公民宪法权

利保障规则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对各种公民宪法权

利保障程序进行衡量的基础性参照。 在公民宪法权

利保障的立法过程中，这有利于统一公民宪法权利

保障的共同理念和价值标准，减少法律之间在同一

公民宪法权利保障问题上的法律冲突，促成部门法

之间在该问题上的协调，因而该原则还具有对公民

宪法权利保障的协调统一功用。
最后，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性对公民宪法权利

的保护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标准，并在规范层

面上为制约公权力的合法运行，保障基本公民宪法

权利厘定了“底线”。 所谓“底线”，实质是确立了对

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即：非经正当

程序，公民基本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得被剥夺。 因

为正当的程序为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首要权

利，提供着最起码的、最必不可少的程序保障，同时

也是程序制约恣意，规范公权运行的基础控制方式，
所以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宪法权利而言，还有着最

低限度程序保障功用。
（三）正当程序的内在价值

在上述对正当程序功用的研究过程中，很容易

在理论和实践中导致这样一种误区，即认为：正当程

序之所以被确立，原因是它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

有着不可替代的功用，它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保障公

民宪法权利的工具性手段而已。 但是在实践过程

中，往往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出现其工具性效能完全

或部分不能发挥，那么此时正当程序对公民宪法权

利的保障功用是否仍然存在呢？ 我们知道，正当程

序的内在价值是指正当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的内在

优秀品质，这种“善”的品质是独立于程序的结果之

外的，不受程序结果之影响的，当然对其评价衡量的

标准也不再是结果的有效性而是内涵的目的性。 笔

者认为，在目前的有关程序理论的通说中，虽然都一

致认为内在价值与结果无关，但却看不到内在价值

对结果的影响关系。 事实上，内在价值并不与结果

相互排斥；相反，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还会影响结

果。 换言之，对正当程序的内在价值判断虽与其对

公民宪法权利保障功用的大小无关，但是正当程序

的内在价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公民宪法权利

的保障功用。 具体来讲，正当程序的内在价值以其

具有的自由、中立、平等、公开等优秀品质，更加注重

于人们在承受结果的过程中，是否受到了公平、公
正、人道的对待。 它不仅高扬着一种“过程价值”，
而且还揭示了正当程序本身的目的性，充溢着对公

民宪法权利充分保障的价值诉求。 这也是正当程序

的内在价值，虽不以正当程序对公民宪法权利保障

的功用来衡量，但却以自身的内在优秀品质，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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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中，张扬着对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的理念，促进

着公民宪法权利保障功用的充分实现。 即使是基于

客观原因，在正当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完全不能发挥

时，正当程序对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的功用依然存在，
只是起作用的仅仅是内在价值而已。

二　 程序性权利

（一）程序性权利的产生渊源

“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渊源，正像英国丹宁法官

所指出的，来自于这样一个规则和原则———未经法

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

产”④。 那么，为什么公民程序性权利渊源于正当程

序原则呢？ 二者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由于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

仅提供原则性的指导，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所以它提

供的仅是一个宏观上的指导标准，就对具体公民宪

法权利的保障而言，则还需要具体的细化和展开。
因此从理论上讲，正当程序原则必须进行程序的具

体分化和独立，方能限制恣意的国家权力，实现对个

体实体权利的保障。 所谓“分化是指一定的结构或

者功能在进化过程中演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

或角色作用的过程。 这些分别项目各自具有特殊的

意义，因而要求独立地实现其价值。 于是明确相互

之间的活动范围和权限就成为程序题中应有之

义” ［８］１２。 正当程序的分化和独立必然会产生这样

一种结果：即为了实现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具体保障

而进行的分化和独立，在经过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形
成了许多实现正当程序原则的步骤、方式、方法，这
些形式都是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外化和展开，是对保

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具体程序的创制。 我们将公民拥

有的所有实现自己权利的这些合法方式，称为公民

的程序性权利。 伴随着各种程序性权利的形成，将
组成一个以正当程序原则为统率中心，以各种具体

程序性权利为构成环节的权利保障程序的运行机

制。 这是一个完整封闭的圆环体系，并且各个组成

环节的程序均能使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宪法权利的

程序保障，无须求助于外力，而在这一封闭系统内自

我实现，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正当程序的功能自治。
（二）程序性权利的特征、概念与分类

那么究竟什么是程序性权利呢？ 站在法哲学的

高度来审视，我们可以发现程序性权利是相对于实

体性权利而言的，二者是权利的一体二面，是一对矛

盾范畴。 由于现代宪政制度不仅规定了公民权利的

基本状态，同时也提供了公民权利的实现过程。 因

此，在现代社会宪政制度的框架下，公民权利至少可

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即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或
者说现代社会公民作为状态的权利或作为过程的权

利。 实体权利这一概念在各种著作、论文中论述颇

多，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什么呢？ 大多数著作、论文

均未提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程序性权利的特征

的归纳来定义其概念。 结合其产生的必然性来看，
程序性权利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１ 程序性权利的设定目的主要是为了限制恣

意的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 程序性

权利服务于实体权利所指向的某种利益安排或法律

期待，任何结果都必须经过程序的过程才能实现。
程序性权利为实体权利的实现提供路径、方式、手
段、步骤等，它们构成实体权利的实现过程。

２ 程序性权利相对于实体性权利而言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权利虽

然派生出程序性权利，但程序性权利一经法律确认

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并不因实体权利的变化而

变化，并且可以制约或催生实体性权利；二是程序性

权利不仅仅有服务于实体性权利的工具性价值，而
且还具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即：程序性权利张扬的

过程价值使公民在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中

能够受到公正的、富有尊严的对待，这本身就洋溢着

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３ 程序性权利规定在具体的法律之中，需要在

一定法律程序中得以实现，离开了法律程序就无程

序性权利可言。 比如：作为公民程序性权利之一的

诉讼权利，一般来说规定于相应的程序法之中，而程

序法又通过具体的救济性程序⑤的规定来切实保障

公民诉讼权利的实现。
在给出程序性权利的定义之后，我们还应对其

进行分类概括以加深认识。 程序性权利的内容非常

宽泛，基于划分标准的不同，便有与之相对的具体分

类。 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次分类中，只能采用同一

标准，否则容易造成母项与子项的交叉与重叠。 当

然不同的分类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实践需要，因
此为全面具体地认识程序性权利，有必要根据不同

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对程序性权利进行分类，大致

概括如下⑥。 （１）根据所属法律程序不同，程序性权

利可分为选举程序性权利、立法程序性权利、行政程

序性权利和诉讼权利。 这是程序性权利最基本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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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２）根据程序性权利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序性

权利可分为“原创性程序性权利”和“救济性程序性

权利”。 “原创性程序性权利”又称原有程序性权

利，是指由法律直接赋予的，与国家机关无纠纷的情

况下享有的程序性权利。 （３）根据公民在法律程序

中的角色不同，程序性权利可分为选民的程序性权

利、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三）程序性权利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其一，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创

设，可以从理论上将公民宪法权利划分为实体性权

利和程序性权利，从而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公民

宪法权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其二，是将公民的程序

性权利纳入了公民宪法权利的体系范畴，使得程序

性权利和实体权利从逻辑上共同构成完整的宪法权

利体系，这不仅丰富发展了宪法学的公民权利理论，
还为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

撑点；其三，通过对公民宪法实体权利与程序性权利

的辩证分析，可以在法理上充分揭示二者的互动关

系，从而促成其良性互动，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宪法权

利保障的实践需要。
从实践方面的意义来看，其一，公民程序性权利

在法律实践中的确立，为实体性权利的保护、救济、
实现提供了具体的方式、步骤与途径，使写在纸上的

实体权利变成了“活的实在的权利”。 它不仅秉承

着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的精神理念，
更重要的是它将正当程序的原则精神具体细化成为

数众多的程序性权利，使之对公民宪法权利在总体

上的保障落到了实处，使该原则更具有实践理性的

品格。 其二，程序性权利不仅为实体性权利提供了

走向实践的通道，而且在具体实现实体性权利的过

程中，还高扬着一种“过程价值”。 它揭示了程序性

权利本身的目的性，即保障个人参与、个人尊严、实
现程序公正等价值诉求，是对其“工具性价值”的超

越。 其三，程序性权利在实践中还能够有效地抑制

公权力的恣意，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公民宪法权

利。 由于程序性权利所具有的中立性、平等性、公开

性等品质能为私权主体与对公权代表之间“营造了

一个排除各种偏见和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平等对待、
自主判断的空间或过程”，且可以“按其角色各司其

职进行交涉，相互配合又彼此牵制，从而大大地压缩

了恣意的余地［８］２０。 这无疑会大大制约不断膨胀的

自由裁量权，并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博弈

提供一个理性平等的过程，从而为确立二者之间的

最佳平衡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正当程序原则、公民程序性权利与部门法

的协调统一

（一）正当程序原则、公民程序性权利、部门法

之间的逻辑关系

１ 正当程序原则是各种程序的衍生点，并在此

基础上由其演绎出了数目众多、体系完备的各种具

体的程序性权利，所以正当程序原则是程序性权利

的逻辑起点。
２ 正当程序原则为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展开以

及部门法对公民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设计提供了宪

法依据和原则性指导，并以宪法原则的形式予以规

定，从而减少部门法之间的冲突，促成部门法之间在

该问题上的协调，所以正当程序原则又是指导部门

法制定统一、规范的程序保障条款的基础。
３ 公民程序性权利是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

展开和外化，是正当程序原则逻辑发展的延伸和必

然。 这正如美国著名的法学家罗尔斯所说的“公正

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

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

现” ［９］。 正当程序原则具有统率性、全局性，而各种

程序性权利则具有具体性、明晰性。 因此与正当程

序原则相比较，公民的各种程序性权利为部门法对

公民宪法实体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更为具体、清晰的

程序设计指导以及具体的实现方式与途径。 所以，
公民程序性权利是实现正当程序原则与各部门法之

间良性互动的中介和双向调节器。
４ 对于具体部门法而言，一方面，在程序设计

的指导思想上，要以正当程序原则作为至上性的理

念，对程序的设计始终不能偏离该宗旨，同时还要以

具体的程序性权利作为设计时的具体参照，明晰其

程序设计的方式与途径；另一方面，作为宪法原则的

正当程序和公民程序性权利，都有赖于部门法将根

本法之原则规定具体化，才能充分发挥其功用。 一

则因为宪法的规定具有纲领性，需要部门法将根本

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程序化；二则因为公民程序性

权利需要在一定法律程序中方能得以实现，离开了

法律程序即无程序性权利可言。 所以部门法不仅荷

载着正当程序原则和公民程序性权利所折射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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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理念，发挥着积极的承载功能；而且还规定着

其实现的具体方式，是正当程序原则和公民程序性

权利得以实现的依托，在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过

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正当程序原则、公民程序性权利、部门法

之间的层次性

在理顺三者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

正当程序原则、公民程序性权利与部门法之间的关

系还具有层次性。 这种层次性表现在：正当程序原

则在三者之中居于最高层次、具有最高地位、拥有最

高效力，不但是其余二者的逻辑起点，而且还是二者

至始至终作为原则指导的根本性理念。 公民程序性

权利位于中间层次，它向上既要秉承正当程序的原

则理念，并以其作为展开和外化的核心；向下又要为

部门法对公民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设计，提供具体

的方式与途径。 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实现正

当程序原则与各部门法之间良性互动的中介和双向

调节器。 部门法位于最低层次，它在程序设计思想

上既要受正当程序的原则指导，又要以具体的程序

性权利作为设计的蓝本和参照，并按照应有的程序

性权利来进行具体程序设计。
以上对于三者层次性揭示的意义在于：当三者

在现实运行中发生冲突时，应当遵循低位阶层次服

从高位阶层次的原则，以解决三者在法律实践中的

抵牾，协调平衡三者的关系，从而实现三者和谐统

一，达到对公民宪法权利的最佳保障。 比如：部门法

在对公民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条款的制定上各自为

政，甚至彼此冲突、与正当程序原则的根本精神背道

而驰时，应当奉行正当程序原则在程序制定领域的

至上性理念，依据高位阶的正当程序原则纠正部门

法对该原则的偏离，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宪法原则

的权威性。
（三）实现三者协调统一的原则和保障公民宪

法权利的具体措施

１ 从总体上讲，应遵循以下原则来实现三者的

协调统一

（１）由于正当程序原则居于最高层次，具有最

高的权威性、至尊性和至上性，因此无论是公民程序

性权利的展开，还是部门法中对公民宪法权利的程

序保障条款的设计，都必须坚持以正当程序原则作

为根本的方向性指南。

（２）基于正当程序原则要以程序性权利的外化

和展开内容为实现途径，因此在具体部门法之中，应
当贯彻从原创性和救济性程序两方面全面加强对公

民宪法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保障的原则，力求

做到将根本法之原则、精神具体化、现实化。
（３）要将低位阶层次服从高位阶层次的冲突解

决原则奉为圭臬，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始终遵照按各

自的层次性高低，以下位层次的修正来服从上位层

次的实现，从而保障三者在法制上的协调统一性。
２ 配套和完善相应措施以实现公民权利

（１）从现行宪法本身来讲，应当增设一个保障

公民权、体现“程序正义”的正当程序条款，作为公

理性的宪法原则，以指导公民宪法权利程序保障条

款的制定和据以判断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标准。
（２）应将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在宪法中加以明确

规定，以补充、细化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 由于公民

程序性权利包括：选举程序性权利、立法程序性权

利、行政程序性权利和诉讼权利，所以笔者根据上述

原则建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加有关公民程序性权

利的确认保障条款的原则性规定。 具体补充规定如

下，在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增加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依法享有选举程序性权利、立法程序性权

利、行政程序性权利和诉讼权利，国家尊重并保障上

述权利，禁止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用任何方法非法剥

夺或限制公民行使上述程序性权利。”
（３）以部门法的形式（主要是三大程序法）分别

全面规定各种程序性权利的的实现方式，通过实现

性程序和救济性程序（包括建立司法审查和宪法诉

讼制度），保障宪法实体权利，做到根本法精神与原

则的具体化。
（４）确立宪法诉讼程序，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具体来说，应当将宪法监督及其程序单列一章予以

规定，明确违宪审查的主体、对象及基本程序。
（５）为维护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程序保障机制的

实质正当性，应当正式确立立法听证程序，建立立法

听证制度。 在立法机关的立法决定做出之后，对有

可能侵害特定公民的某些利益，应当实行听证，允许

其进行利益辩护，这样不仅可以集思广益，提高立法

质量，保障立法的实质合理性，而且可以增进公民对

立法的内心认同感，提高可接受度，有助于全社会法

律权威的树立和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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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转引自陈光中等《程序正义论纲》，《诉讼法论丛》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８ 页。
②正当程序原则与其他程序规则相比较，具有基础性的特征。 正当法律程序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念，即通过正当程序去限

制和保障国家机关合法地和恰如其分地行使其权力，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得以实现而产生的程序设计思想。 正当程序作

为一项独立的公民宪法权利保障之根本原则，公民宪法权利保障这一价值理念无疑是正当程序的逻辑起点。 而正当程序

原则同时也是各种程序的衍生点，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数目众多、体系完备的各种具体的程序性权利以及各种程序保障规

则。
③转引自焦洪昌、李树忠《宪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６２ 页。
④转引自董茂云等《宪政视野下的司法公正》，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５４ 页。
⑤所谓救济性法律程序是指：规定公民实体权利在遭受侵害后，向法定的国家机关申请救济的途径、方式与步骤的法律程序。
⑥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多的分类标准与方式，形成了较多的分类体系，本部分分类内容参考郭曰君《论程序性权利》，但另

有学者认为，公民程序性权利应分为听证权、知情权、申诉权、程序抵抗权（参见董茂云等著《宪政视野下的司法公正》，吉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６４ 页）。 笔者认为关键不在于分类标准的多样性，而在于同一分类中，是否遵循了同一标准，以
及该种分类是否有助于实践的需要。

参考文献：
［１］季卫东  程序比较论［Ｊ］ 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３，（１）
［２］吕尚敏  论宪法规定中的程序性条款［Ｊ］ 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９，（２）
［３］（英）丹宁  法律的正当程序［Ｍ］ 李克强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美）伯纳德·施瓦茨  美国法律史［Ｍ］ 王军等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美）詹母斯·Ｍ 伯恩斯，等  民治政府［Ｍ］ 陆震纶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６］（美）巴伦，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现代汉语词典（编印本）［Ｋ］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８］季卫东  法治秩序的构建［Ｍ］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９］季卫东  法律程序意义［Ｊ］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１）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 Ｈｅ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ｌｙ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ｘｐ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苏雪梅］

６２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